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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及子概念若干问题刍议
*

———兼与《现代汉语词典》( 第六版) 商榷

李端祥

［摘要］2012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依然把“人民公社”定义为“农村人民公社”。此举

有定义不周之嫌。“人民公社”起源于农村而后向城市扩展;“人民公社”的外延包含“农村人民公社”与

“城市人民公社”; 二者共有“人民公社”所赋予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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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6 月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 6 版) ( 以下简称《词典 6》) 应该是大型汉语词典中的

最新版本。新版本的好处是“力求反映近些年来词汇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新成果”①。其实，更让人耳

目一新的是编委会谦虚低调的治学态度，即“期待广大读者不吝指教，继续提出宝贵意见，使《现代

汉语词典》的质量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读者的需求，更好地为社会服务。”②秉承此意，笔者就《词典

6》关于“人民公社”及子概念谈几点浅见，并建议下次修订时将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吸收到第 7

版中。
2005 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 5 版) ( 下称《词典 5》) 关于“人民公社”的定义是:“1958 ～

1982 年我国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实行各尽所能，

按劳分配的原则。一般一乡建立一社，政社合一。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普遍

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 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设立乡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后，人民

公社遂告解体。”③

《词典 6》关于“人民公社”的定义是:“1958 ～ 1982 年我国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在高

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一般一乡建立一社，政社合一。1978 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

全会后，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 年制定的宪法规定农村设立乡人民政府和村

民委员会后，人民公社解体。”④对照两个版本关于“人民公社”的定义，可以看出，新版《词典 6》已作

了些修改，把《词典 5》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遂告”两个词句作了删除处理。为何要删除

上述两个词句? 这自有其中的道理。毕竟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头几年中，并未实行“各尽所能，按劳

分配”的制度，而是实行形式上的供给制; 而把“遂告”一词删除，则更显得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下限

判断清晰果断。显然，《词典 6》关于“人民公社”概念在属性方面的表述比《词典 5》要简练、准确了

许多。这种修改反映了人民公社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但不完全。就是说，“人民公社”还是一个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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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概念，它的外延只有一个对象———农村人民公社。外延是概念的量的方面，通常说的概念的适用

范围就是指的概念的外延。“人民公社”概念的适用范围应当是: “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

社”。所以，《词典 6》对“人民公社”的界定，忽略了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城市人民公

社，确有定义不周之嫌。

一、“人民公社”起源于农村而后向城市扩展

“公社”一词，马克思主义先哲们在其著述里经常使用，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名词，并把它定性为

无产阶级政权的一种形式。如法国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中国共产党人在 1927 年成立的广州公社

( 1967 年的“上海人民公社”也属此类，它反映的是国家政权组织，而非基层政权组织) 。而在“公

社”前冠以“人民”，使之成为颇具中国特色的“人民公社”，这是河南人的发明创造。
“人民公社”确实起源于河南农村。这要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全国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 由

“卫星集体农庄”骤变为“人民公社”说起。1958 年 4 月 19 日，遂平县委把原鲍庄、杨店、槐树和土山

这 4 个小乡的 27 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成的大社取名为“嵖岈山大社”。但是，遂平县委农工

部副部长陈丙寅觉得，办大社是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他们有集体农庄，咱们的大社也该叫集体农

庄。这个意见得到了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的同意，他还补充说，社的名称要反映农庄的先进性，再

加上“卫星”二字才带劲。这样，“嵖岈山大社”取名三天后的 4 月 22 日，又改名为“卫星集体农

庄”①。

卫星集体农庄成立的消息被正在河南指导工作的谭震林( 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

总理) 获悉。5 月 5 日，谭震林在省委会议室里接见了“卫星集体农庄”的倡导者遂平县委主要负责

人并听取汇报。汇报结束后，谭震林说，你们建立的集体农庄，依我看倒是和巴黎公社差不多，你们

有武装、有公安等政权机构，又包揽整个经济，是政社合一的组织。至于叫农庄好还是叫公社好，我

做不了主，还要向毛主席汇报。娄本耀( 时任遂平县委书记处书记) 把“巴黎公社”一词反复咀嚼品

味，并连夜通知陈丙寅等人把“卫星集体农庄”改叫“卫星公社”②。
1958 年 5 月中旬，李友九( 时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 到嵖岈山采访调查并对陈丙寅说，你这

个公社有发展前途，但名称很不合适，没有显出个性，对谁都适用，最好将地名加进去，以便显出与

众不同，你们这儿什么地方最出名? 陈丙寅说，嵖岈山最出名，但太小了，又偏僻，公社建到那不行。

李友九说，村小不要紧，就叫嵖岈山公社，社址可以设在其他地方，只是，公社是谁的呢? 陈丙寅脱

口而出:“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嵖岈山也是人民的，应该加上‘人民’二字!”③他们二人的意见取得一

致后，忙将改名不到 10 天的“嵖岈山卫星公社”又改为“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就这

样诞生了。
1958 年 7 月 1 日出版的《红旗》刊登了陈伯达的文章———《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该文使用

了“人民公社”这个新词。也就是说，“人民公社”在中共的机关刊物上正式亮相，其意义非同小可。
8 月 6 日，毛泽东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看见挂着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时说:“人民公

社这个名字好”。在另一场合，毛泽东又对陪同人员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

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④8 月 13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毛泽东的这些消息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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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公社”便风靡全国。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陈丙寅发明的“人民公社”特指“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当时，陈丙寅很难

想象出人民公社在全国的示范效应) 。陈伯达则不同，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侯补委员、毛泽东的政

治秘书，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上使用“人民公社”这个新概念、新事物，既是对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的肯定与赞扬，更是对中国未来城乡基层政治与经济组织的憧憬与向往。所以，陈伯达文章的题目

叫做《全新的社会 全新的人》，而不是“全新的农村，全新的农民”。那么，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

赞美具有双重意义就更加明显。一方面是现实意义，即就事论事。站在七里营等的土地上赞美人

民公社，从语法的角度来说当然不要加农村，否则就是多余。另一方面是战略意义，即着眼未来，统

观全局。毛泽东之所以对“人民公社”赞不绝口，不只是表扬眼下的七里营等公社，他更坚信“人民

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是现实乃至未来社会最理想的社会基层政权组织。不言

而喻，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人民公社绝不只是在农村搞，城市也一定要搞起来。让城乡人民一起过

上共产主义生活，是毛泽东等共和国领袖们的当然责任与理想追求。毛泽东早就有把公社办成全

国城乡基层政治与经济组织的宏伟构想。1958 年 5 月 19 日，陆定一( 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 在

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透露了这一点。陆定一说，毛泽东、刘少奇谈到几十年后我国的情景时

曾有这样的设想:“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

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

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

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①8 月 19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

公社。”②

事实上，“人民公社”外延上的扩展的确是按照毛泽东的上述战略构想由农村转向城市的。
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新乡县七里营公社的棉田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

吴芝圃说: “吴书记，有希望啊! 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有这样一个社，就有好多这样的

社”③。此时此刻，吴芝圃的心情应当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感谢毛主席对自己的信任与鼓励，受宠

若惊; 另一方面，他预感到人民公社将迎来大发展大跃进的良机。于是，当毛泽东离开河南后，他立

即动员，紧急行动，率先在郑州市组织成立了各种类型的人民公社。如: 以街道居民为主体的管城

区红旗人民公社( 有文献称，“8 月 15 日在清真寺街全办事处范围内正式组成了我区第一个社会主

义的社会基本单位———人民公社。这个公社是我区大办人民公社的第一面红旗，所以定名为‘红旗

人民公社’”④) ; 以机关、学校为中心的二七区“七一人民公社”; 以厂矿、企业为中心的“郑州纺织机

械厂人民公社”。

由此可见，城市人民公社的出炉，在名称的取舍上并不像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诞生那样引经据

典，大费周折，而是一拍即合。为何如此顺利呢? 道理很简单，“农村人民公社”已为城市人民公社

提供了范式。尤其是毛泽东在视察七里营时关于“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群众所喜欢的名

字”⑤的指示，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率先在郑州市建立的人民公社就是这样命名的，即在“人民

公社”前面加上所在街道、厂矿的名称，组成 × × × 人民公社。随后在其它城市成立的人民公社都

照葫芦画瓢，如福州市的“南街人民公社”、哈尔滨市的“香坊人民公社”、天津市的“鸿顺里人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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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长沙市的“先锋人民公社”。以致 1960 年大办城市人民公社时在 190 个大中城市里成立的

1000 多个人民公社，无一例外。

二、“人民公社”的外延:“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

1958 年 10 月，在全国农村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河南省率先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而其它

省市区虽然只是部分地组建了城市人民公社，但都在跃跃欲试。基于这一事实，1958 年 12 月，中共

八届六中全会制订和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下称《决议》) 。对此，学术界普遍认

为它是指导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那么，《决议》是如何表述“人民公社”的?

对农村人民公社的产生和发展，《决议》开宗明义:“一九五八年，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像初升的太

阳一样，在亚洲东部的广阔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就是我国农村中的大规模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

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

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①在农村人民公社大发展，且形势“看好”的背景下，对可能来临的城

市公社化运动表示了鲜明的态度:“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

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做酝酿工作。要等到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

来。”②分别论述了农村与城市人民公社后，《决议》断言: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结构的工农商

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组织的基层单位。”③

除此以外，1961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 试行草案) 》

中也有类似的表述:“农村人民公社兴办的工业，如农业机械修配、农副产品加工、矿产开采和建筑

材料工业等，凡是适宜于集中生产，又能办得好的，可以仍然保留公社的集体所有制，由公社继续经

营，分别计算，各计盈亏。”“城市人民公社兴办的工业，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合理调整。家庭妇

女参加公社工业做工，要特别注意完全自愿，不得勉强。”在分别论述了农村与城市人民公社工业的

政策后断言:“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合作小组，属于参加这些合作组织的手工业工人集体所有。在

农村，它是人民公社这个联合经济组织当中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是人民公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受公社和手工业县联社双重领导。在城市和集镇，可以是人民公社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可

以是手工业联社直接领导下的一个独立经营单位，不作为人民公社经济的组成部分。”④

综上可见，中共中央对“人民公社”等概念的表述非常准确，从来没有置“城市人民公社”于“人

民公社”之外，也没有把“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混为一谈，丁是丁，卯是卯，泾渭分明。毫无

疑问，“农村人民公社”是“人民公社”的重要部分，而“城市人民公社”也是“人民公社”不可或缺的

部分。换言之，“人民公社”的外延包括“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与

“城市人民公社”是“人民公社”的子概念，这就好比一母双胞。如果用数学式表示，即: 人民公社 =

城市人民公社 + 农村人民公社。

三、“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有“人民公社”所赋予的属性

上述是从外延方面阐述了“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与“城市人民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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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20 ～ 521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 521 ～ 52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 522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0 ～ 38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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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关系。这些固然重要，而最关键的还是“城市人民公社”与“农村人民公社”共有“人民公社”

赋予的属性( 内涵) 。
1． 为了适应总路线的要求而建立。1958 年 3 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

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基本观点。1958 年 5 月，中共八大二次全会正式通过

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把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任务突出地

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并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逐步实现技术革命

和文化革命，在经济建设中实行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规定为基本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

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①这个评价是事隔 20 多年后提出来的，应当说比较客观、公
正。而当时却不是这样解读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1958 年 6 月 21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具有

重大影响的社论，即《力争高速度》。这篇社论对总路线进行了新的解释: “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

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如果不要求高速度，

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 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

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还说:“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

由此可见，社论片面地强调高速度，并把高速度看作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灵魂”和“中心环

节”。这样，高速度就成为一切中的一切，多、快再也不受好、省的制约了，谁快就是执行总路线，谁

慢谁就是违背总路线。因而在总路线提出后，各地不顾客观条件，盲目提出大办工业、大办农业、大
办水利、大办钢铁、大办机械等一系列“大办”。当时人们认为要实现这几个“大办”，原有的单纯经

营农业的高级生产合作社，或单纯只有行政职能的街道办事处都不能适应，必须建立能充分集中统

一，能调动一定区域内人、财、物的新型组织。在此背景下，作为政权组织与经济组织合一的人民公

社，便应运而生。
2． 具有“一大二公”特点。“一大二公”是毛泽东概括出来的。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组

织的宏伟构想。1958 年 8 月 6 日，毛泽东在视察河南省七里营人民公社时，对陪同视察的河南省委

书记吴芝圃等人说:“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

权。……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公社的内容，有了食堂，有了托儿所，自留地的尾巴割掉了，

生产军事化了，分配制度化了，一个小并大，一个私并公，乡社合一了。人民公社还是社会主义性质

的，但比合作社高了一级。”② 8 月 30 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

“大”和“公”作了更深刻、具体的阐释。他说:“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两个，一为大，二为公。我看是叫

大公社。人多、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这些都是大……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

会主义，把资本主义的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地取消，有些已经在取消了。办公

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可以得到解放。”③

毛泽东上述谈话中所讲的“大”和“公”均包括两层含义。所谓“大”，一是指公社的规模大。农

村人民公社是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过去的合作社基本上是一村一社，一乡

数社。到 1958 年 11 月底止，全国 74 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了 26000 多个人民公社。平均

每个公社将近 30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可见公社的规模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扩大了几十倍，有的甚至

扩大了上百倍。城市人民公社的规模并不亚于农村人民公社。据全国总工会党组的统计，到 1960

年底，全国共有城市人民公社( 不包括县镇人民公社) 1032 个，公社人口达 6065 万，占城市人口(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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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3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 － 1976) 》第三卷，第 403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 － 1976) 》第三卷，第 4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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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近郊区的参加农村人民公社的人口) 的 81%。平均每个公社的人口为 59000 人。虽然，城市人

民公社从建立到终结，经历了多次调整，但其规模比原来的街道办事处还是要大了许多。例如: 1960

年 12 月，沈阳“全市原有三十五个城市公社，现在调整为七十一个公社和二个街道办事处。调整后

各公社平均有三万四千人左右。”①二是指公社管理经营的行业全。因为人民公社是城乡基层政权

组织，自然是辖区内一切事务( 包括农林牧副渔、工农商学兵、政治经济文化) 的领导与管理者。由

此可见，无论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是街道办事处在其管理职能上都不能与人民公社同日而语，相

提并论。

所谓“公”，也包含两层意思: 一是要建立公有化程度很高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包括集体所

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毫无疑问，“公”是人民公社最显著的特点，也是它的灵魂。但具体到其子概念

上，公有化的高低程度就大不一致了。城市人民公社有两种类型，以厂矿、企业为中心组织起来的

公社，全民所有制是占绝对主导和领导地位的。以居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公社，集体所有制占绝对

优势。而农村人民公社自始至终都是集体所有制，哪怕是公共食堂时期的所谓供给制，都未能改变

集体所有制这一性质。二是强调人们生活的集体化，即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幼儿园、敬老院等。

这一点中最重要的是公共食堂，毛泽东对此情有独钟，一再强调，城乡都要办，不能例外。尽管如

此，城乡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却在食品供给、终结时间、散伙方式、工作人员的报酬等方面存在着较大

的差异。总之，从形式上看，集体所有制与集体生活都属于“公”的范畴，应该可以作为属性写到人

民公社的定义里。但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说，二者不具有人民公社完全属性的特征，也不在一个定义

域内。所以，如果要重新界定“人民公社”，不能把它们作为定义概念放在被定义概念中。应该区别

对待，分而论之。
3．“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农村人民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自始至终是“政社合一”

的，这一点已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可，《词典 6》在关于“人民公社”的定义中也作了充分肯定，所

以在此无需赘述。而城市人民公社是不是“政社合一”的? 学术界无人专门论及，但从间接方面否

认其存在的却不乏其人。因此，有必要对城市人民公社是否“政社合一”的问题进行考证。

首先，从理论上说明是“政社合一”的。《决议》明确规定:“城市中的人民公社，将来也会以适合

城市特点的形式，成为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成为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

福利的统一组织者，成为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②中共中央的这一规定，在各

地制订的城市人民公社章程中都有类似的表述。例如: 黑龙江省在章程中写道: 城市人民公社……

具体说来，它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工具，是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生活、教育的

统一组织者，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和政社合一的社会基层单位，贯彻执行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

线，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③。上海市在章程中写道: 公社是本地

区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领导下自愿组织起来的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它是人民群众的政治、经济和

文化生活的统一组织者，是改造旧城市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城市的有力工具④。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

市在章程中写道: 人民公社是劳动人民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自愿联合起来的，工( 工业) 、农
( 农业) 、商( 交换) 、学( 文化教育) 、兵( 民兵全民武装) 五位为一体，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

的社会基础组织⑤。由此可见，中共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的构思与设想在上述省市区的城市人民

公社章程中得到了真实的表达与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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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市调整城市人民公社组织规模的工作情况》，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以下简称沪档) ，档号: A20 － 1 － 6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第 521 页。
《黑龙江省城市人民公社试办章程纲要( 草稿) 》，哈尔滨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XD001，目录号 2，案卷号 963。
《上海市 × × × 人民公社试行章程( 草案) 》，沪档 A20 － 1 － 81。
《人民公社章程草案》，银川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1958 年卷，长期，162 号卷。



“人民公社”及子概念若干问题刍议

其次，实践上证明是“政社合一”的。上面的表述属于理性的范畴，是否真的是“政社合一”，是

否自始至终，一如既往，关键看实际表现。实际表现如何? 我们不能凭空想象，也只能到当年的城

市人民公社文献记载中去寻找答案。正好，在笔者所收集的城市人民公社档案文献资料中，有些记

载了城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信息。例如: 源自福建省档案馆的资料说: 据各地妇联及有关部门

的材料看，从 1958 年下半年开始，河北、河南、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四川、江西、山东、湖南、北
京、武汉、宁波、呼和浩特等省市都试办了城市人民公社，其中河南、河北、黑龙江 3 省试办得比较普

遍。……在管理体制上大都是政社合一的，一般都是三级所有制，三级管理三级核算①。源自青海

省西宁市档案馆的资料说: ( 西北协作区) 按照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结合的原则，各省区对建立城

市人民公社已进行了初步规划②。
第一则资料反映了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 1960 年 3 月之后，之前的一年多时间叫做试办

期) 14 个省市区城市人民公社关于“政社合一”运行情况的总体概括。而全国妇联的这份调查统计

资料就可能只反映了那些试办城市人民公社较多、较普遍的省市区的情况。即使只有 14 个省市区，

但也超过了当时建立过城市人民公社 27 个省市区的半数。如果是表决的话，这样的结果应当是有

效的。因此可从整体上认定 1960 年 3 月前全国城市人民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政社合一”的。
第二则资料说明了 1960 年 3 月全国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西北协作区( 陕西、甘肃、青

海、宁夏、新疆 5 省) 对于城市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行动规划。说到此处，人们也许要问，当时有

这样的设想与规划，后来是否落到了实处? 其它省市区城市人民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否还是“政

社合一”? 这确实是需要继续考证与回答的问题。
1961 年 6 月上、中旬，在中共中央确定 1961 年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的大背景下，全

国总工会城市人民公社工作组在上海召开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座谈会。与会代表各抒己

见，重点讨论、汇报了“政社合一”问题。对此，全总城市人民公社工作组做了详细的座谈纪要。摘

录如下:

北京市代表说: 公社与街道办事处是一套干部、两块牌子，工作是有分工、有结合。办事处主任

兼任公社主任，社管委会下设几个组( 部) ，有一个办公室，配备了十来个干部专管原街道办事处的

一套工作。党委是一个，统一领导公社工作和街道办事处工作③。
上海市代表说: 从上海情况看，街道委员会的任务比原来街道办事处加重了，但是，不是“政社

合一”。因为: 第一，上海还未成立公社，第二，街道里弄组织起来的只是少数人。第三，街道居委会

虽然代替了原街道办事处的任务，但它不是一级政权。城市是高度集中的。社会基层组织摆在哪

一级，值得研究 ④。
针对京沪两市的特殊情况，山西省代表谈了自己的看法: 北京是区以下建社，没打乱原来的政

权机构，这样做很稳重; 上海不挂牌子，组织里弄居民搞生产、生活，做的也是公社工作。我认为这

些城市实际上都实行了不同程度的政社合一⑤。
山西省太原市代表说: 太原市去年以区建社是政社合一的。人民代表会、组织机构都是一套，

牌子也是一个。目前区下的社与办事处也合起来了，也是政社合一的⑥。
浙江省代表说: 政社合一应理解为公社与基层政权的合一，浙江的情况，虽然以区建社，但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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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城市人民公社试办的情况》( 1960 年 2 月) ，福建省档案馆馆藏档案: 134 － 1 － 238。
《西北协作区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座谈会纪要》( 1960 年 4 月 19 日) ，西宁市档案馆馆藏档案: 1 号全宗，419 卷。
全总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座谈会简报组:《各组座谈纪要( 一) 》( 1961 年 6 月 13 日) ，沪档 A20 － 1 － 63。
全总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座谈会简报组:《各组座谈纪要( 一) 》( 1961 年 6 月 13 日) ，沪档 A20 － 1 － 63。
全总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座谈会简报组:《各组座谈纪要( 二) 》( 1961 年 6 月 14 日) ，沪档 A20 － 1 － 63。
全总城市人民公社工作座谈会简报组:《各组座谈纪要( 二) 》( 1961 年 6 月 14 日) ，沪档 A20 － 1 －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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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际工作在街道办事处为范围的分社 ①。

江苏省代表说: 江苏小组对现阶段公社是不是政社合一的，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是

政社合一的，但不完备②。

湖北省代表说: 湖北省城市公社是政社合一，但很不完备，非常初级③。

郑州市代表说: 郑州市以区建社，已经政社合一了④。

黑龙江省代表说: 根据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看，我们省的城市人民公社都已政社合一了⑤。

陕西省代表说: 从西安市来看，……政权在区一级，而公社不是一级政权的组织，这是完全的政

社合一⑥。

四川省代表说: 考虑政社合一的问题，首先要弄清公社工作对象。……叫公社还是可以的，因

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了，但它的组织范围很大，也是社会基层组织，不过不完备而已⑦。

从以上座谈纪要中反映的情况来看，尽管有代表对少数城市的人民公社政权组织形式定性持

不同意见，但总体上还是认可的。因此，可以推断城市人民公社的政权组织形式是“政社合一”的。

毫无疑问，“政社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是城乡人民公社的共同属性。

四、对“人民公社”及子概念的新界定

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仅仅揭示了《词典 6》关于“人民公社”概念存在定义不周的逻辑错误，而

没有解决怎样修正这一错误的问题。接下来，试图重新界定“人民公社”及子概念( “城市人民公

社”、“农村人民公社”) 。这里所说的“重新界定”包含两层意思:

( 一) 《词典 6》所给的人民公社定义，除了有上述外延不周的错误外，还有使用概念不准、定义

过窄等问题。所谓“使用概念不准”，说的是在“人民公社”( 事实上的农村人民公社定义) 的定义

中，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终结时间，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迄今为止农村人民公社的终结时间，

或说解体时间主要有“1982 年”⑧、“1983 年”⑨、“1984 年”瑏瑠、“1985 年”瑏瑡等 4 种说法。这些观点中，

笔者认为第 3 种最有说服力。因为，1983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

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后，全国的农村人民公社才开始“政社分开”( 实际上是“撤社建乡”，下同———

引者注) 的工作。农村人民公社是一个存续了 20 多年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关系错综复杂，工作千

头万绪，不是喊撤就撤、想散就散的过家家游戏。按照人们一般的行为逻辑，从动议撤销公社到乡

政府正式挂牌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应该得有几个月。事实上也是如此，到 1984 年年底“99% 以上

的农村人民公社才完成了政社分开的工作”瑏瑢。所以，农村人民公社的终结时间应当定格在 1984

年。论及至此，可能有人会问，怎么就只有农村人民公社的解体时间而无城市人民公社的解体时

间? 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很难回答。原因是中共中央没有颁发过解散城市人民公社的文件，使其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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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解体。从查找到的城市人民公社档案来看，最迟的一篇文献是 1973 年 11 月 8 日兰州市《关于更

改城市人民公社名称的报告》①。也许，这不是最后一篇。但在没有找到新证据之前，只能将城市人

民公社的最终消失时间表述为 1970 年代初。

所谓“定义过窄”，是针对“我国农村中的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这个判断而言。众所周知，农村

人民公社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它管政治、经济、文化，还管军事。显然，仅把它锁定在集体所有制

经济组织的范畴内，是非常不妥的，存在定义过窄的逻辑错误。
( 二) “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农村人民公社”在上述《决议》中都有定义，而且非常明

确。但是，这些定义都属于情景定义。后来的历史进程，并未按其设计与主观想象去发展，理想中

的“共产主义”，成了事实上的“乌托邦”。因而《决议》中的定义都不可能客观真实描述其本质属

性，也没能给人们认识该类事物以准确的信息。

综上所述，不论《词典 6》，还是《决议》，关于“人民公社”等的定义，都必须予以重新界定。笔者

凭着多年来对城市人民公社研究的些许经验及体会，不揣冒昧，对“人民公社”、“城市人民公社”、
“农村人民公社”予以重新界定:

1． 对“人民公社”的界定

人民公社是为适应总路线的要求而建立，具有一大( 规模大，行业全) 二公( 公有经济) 特点，存

续于 1958 ～ 1984 年中国( 大陆) 城乡的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
2． 对城市人民公社的界定

城市人民公社是为适应总路线的要求而建立，具有一大( 规模大，行业全) 二公( 全民所有制与

集体所有制经济) 特点，实行以工资形式取酬的分配制度，存续于 1958 年下半年至 1970 年代初中国

( 大陆，除西藏) 城镇的政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
3． 对农村人民公社的界定

农村人民公社是为适应总路线的要求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一大 ( 规模

大，行业全) 二公(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所有制经济) 特点，实行供给制( 公共食堂时期) 和

工分制( 1962 年至 1984 年解体) 为主的分配制度，于 1958 ～ 1984 年间存在于中国( 大陆) 农村的政

社合一的基层政权组织。
( 本文作者 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湘潭 4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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